长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事项

运行流程图

事项名称：部分烈士子女（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）子女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    退回手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   告知原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服务监督电话：0355—8333929
需提交乡村审核过的材料：


烈士原籍出具属父子（女）关系证、平反证明；


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烈士证原件复印件；


英名录复印件（加盖退役军人部门公章），免冠照3张；


填写审批表、信息采集表。





受理





初审





上报市局审批





是否符合条件





报财务室





办结








